
家
规
二
十
六
条

一
、
孝
为
百
行
之
原
人
子
所
宜
共
知
倘
有
奉
养
疏
忽
及
忤
逆
情
事
由
族
长
查
明
惩
责
不

悛
者
送
究

二
、
族
中
子
弟
务
宜
爱
亲
敬
长
兄
友
弟
恭
倘
有
阋
墙
肇
衅
同
室
操
戈
由
族
长
严
加
教
训

不
悛
者
惩
责

三
、
宗
族
宜
敦
雍
睦
如
有
恃
强
凌
弱
挟
尊
制
卑
或
子
侄
无
礼
侮
慢
尊
长
者
由
族
长
据
理

开
導
不
服
者
惩
责

四
、
祖
坟
山
地
至
为
重
要
倘
不
法
子
弟
盗
卖
丈
尺
由
族
长
据
理
索
转
併
惩
责
其
子
弟

五
、
祖
山
进
葬
宜
分
昭
穆
倘
不
法
子
弟
统
凶
强
葬
牵
大
步
挤
塞
者
由
族
长
勒
令
迁
徒
如

不
依
从
应
即
惩
责
或
祖
山
已
经
禁
葬
而
不
法
子
弟
恃
凶
强
葬
者
照
此
办
理



六
、
祖
山
竹
木
蓄
禁
保
墓
来
龙
去
胍
亦
宜
顾
全
不
准
乱
挖
取
土
倘
不
法
子
弟
檀
行
砍
挖

鸣
族
长
理
处
刁
抗
凶
横
者
惩
责

七
、
先
人
塚
墓
年
湮
月
久
每
多
倾
坍
宜
于
清
明
冬
至
前
后
一
律
添
土
修
培
并
周
围
修
筑

壕
基
禁
止
践
踏
庶
免
无
迹
可
寻
别
生
支
节

八
、
田
土
坟
塋
等
事
或
口
角
肇
爨
及
分
析
不
清
或
与
异
姓
毗
连
相
争
必
先
持
据
入
本

支
祠
由
族
长
查
明
理
处
寝
事
不
服
者
再
由
族
祠
据
理
处
断
但
不
准
强
砍
强
掘
强
牵
坐

拚
种
种
无
礼
行
为
致
违
家
法

九
、
无
论
公
产
私
业
如
有
族
中
强
佃
霸
庄
骗
租
籍
端
夯
索
情
弊
鸣
族
长
理
处
不
服
者
惩

责
或
并
送
究

十
、
立
继
承
祧
由
亲
及
疏
立
爱
立
贤
亦
必
不
碍
穆
昭
倘
有
谋
继
夯
继
应
继
不
继
者
由
族

长
理
处
不
尊
者
惩
责



十
一
、
婚
嫁
为
人
伦
之
本
倘
有
逼
嫁
悔
婚
无
端
出
妇
或
恶
姑
妬
媳
恣
行
凌
虐
由
族
长
查

明
惩
责
或
他
姓
嫌
贫
爱
富
始
嫁
终
悔
及
从
女
逞
刁
唆
耸
改
適
者
由
族
长
邀
憑
公
正
地

邻
理
处
恃
强
者
禀
究

十
二
、
出
嫁
女
或
系
冤
斃
及
凌
辱
自
尽
者
自
应
鸣
本
支
祠
族
长
向
论
恃
强
者
本
支
祠

族
长
会
同
总
祠
族
长
开
族
祠
向
论
禀
究
或
实
係
病
故
并
无
别
情
妄
行
率
众
滋
事
者
由

族
长
理
处
不
遵
者
惩
责

十
三
、
族
中
悍
妇
有
不
孝
翁
姑
不
敬
其
夫
者
鸣
本
支
祠
族
长
严
加
斥
责
倘
女
家
唆
耸
恃

强
悍
潑
者
本
支
祠
族
长
会
同
总
祠
族
长
理
处
或
禀
究

十
四
、
族
中
悍
妇
无
故
轻
生
拼
命
者
由
族
长
查
明
从
宜
治
葬
倘
女
家
籍
故
率
众
滋
闹
者

鸣
本
支
祠
族
长
理
论
恃
强
者
会
同
总
祠
族
长
向
论
禀
究
实
系
逼
伤
人
命
毒
害
弱
媳
者

由
族
长
送
惩



十
五
、
兄
弟
伯
叔
子
侄
倘
有
分
析
年
久
境
遇
不
齐
者
各
安
天
命
不
得
妄
生
枝
节
如
有
籍

口
滋
事
迭
起
争
端
鸣
族
长
理
处
违
抗
者
责
惩

十
六
、
族
中
孤
儿
寡
妇
无
恆
产
者
可
酌
量
周
济
有
恒
产
者
宜
设
法
保
全
如
有
恃
强
侵

欺
谋
产
霸
估
者
由
族
长
理
处
违
抗
者
惩
责
或
併
送
究
若
寡
妇
年
青
家
贫
无
子
任
其
改

适
不
必
强
留

十
七
、
族
中
子
弟
有
不
务
正
业
专
事
游
惰
应
责
成
父
兄
随
时
约
束
如
不
率
教
鸣
祠
惩
责

父
兄
袒
庇
一
併
罪
其
父
兄

十
八
、
族
中
子
弟
倘
误
入
匪
党
由
族
长
从
严
责
悔
不
自
新
者
送
究

十
九
、
族
中
子
弟
如
有
嗜
酒
滋
闹
恃
强
凶
殴
或
操
习
痞
棍
居
心
昧
骗
由
族
长
严
加
训
诫

不
悛
者
惩
责

二
十
、
族
中
子
弟
倘
犯
盗
窃
姦
拐
及
赌
博
洋
烟
等
事
如
果
贜
證
确
实
并
无
堕
诬
情
弊
者



由
族
长
惩
责
不
悛
者
送
究

二
十
一
、
族
中
如
有
游
手
好
闲
之
人
应
责
成
亲
族
勒
令
改
习
农
工
商
各
种
生
活
技
艺
不

准
仍
事
游
荡
不
遵
守
者
由
族
长
惩
责

二
十
二
、
族
中
子
弟
年
满
八
岁
者
应
责
成
父
兄
送
入
就
近
之
学
校
或
家
塾
读
书
至
少
需

满
二
年
，
二
年
之
后
如
资
质
超
群
确
係
可
造
者
仍
由
父
兄
继
续
送
读
若
父
兄
无
力
即
由

亲
房
有
力
者
设
法
送
读
若
亲
房
亦
属
无
力
即
由
族
中
公
款
津
贴
送
读
其
不
堪
造
就
者

应
察
其
性
质
所
近
授
以
农
工
商
各
种
粗
浅
技
艺
务
使
日
后
得
以
自
营
生
活

二
十
三
、
族
中
所
有
之
荒
山
荒
地
应
由
管
业
人
随
时
相
定
土
宜
分
别
垦
种
如
有
力
不
能

种
或
有
意
任
其
荒
废
者
经
族
长
查
明
或
仍
责
成
本
人
种
植
或
劝
令
租
给
族
人
承
种
其

租
金
得
由
族
长
依
照
该
地
普
通
时
价
定
之
仍
应
双
方
订
定
契
约
以
杜
后
来
纠
葛

二
十
四
、
族
中
公
有
或
私
有
之
树
木
不
准
同
族
人
任
意
砍
伐
或
偷
伐
情
事
如
有
违
犯
由



族
长
查
明
处
罚

二
十
五
、
族
房
所
在
地
之
道
路
无
论
属
公
属
私
均
应
随
时
修
理
以
便
行
人
不
得
任
其
毁

坏二
十
六
、
上
列
各
条
凡
我
宗
族
人
均
宜
恪
守
如
不
遵
从
即
係
破
坏
家
规
应
由
族
长
惩
责

附
则

以
上
各
条
举
其
大
略
如
有
未
尽
情
事
均
按
照
一
律
先
鸣
本
支
祠
族
长
理

处
不
服
再
开
总
祠
惟
须
开
具
简
明
事
由
不
得
捏
情
砌
词
架
诬
狡
朦
族
长
到
祠
亦
只
设

蔬
食
便
餐
其
费
用
由
公
临
时
酌
量
筹
备
庶
免
两
造
耗
费

民
国
三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示


